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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2

年

10

月

11

日收到公司董事兼高级副总裁赵想章先生

递交的辞职信。 因工作原因，赵想章先生申请辞去公司高级副总裁职务，辞职后继续在公司担任董事职务。

根据《公司章程》及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赵想章先生的辞职信自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公司董事会对赵想章先生在担任高级副总裁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十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９５

证券简称：

ＳＴ

皇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７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除独立董事吴晓萍女士外的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９

日以直接送达、电话、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了召开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的通知。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上午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

董事

１１

名，实到

１０

名，独立董事吴晓萍女士未出席本次会议，也未委托其他董事代为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

及审议事项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后，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以

１０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同意

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对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的条件，公司通过对自身情况

的自查，认为公司符合现行法律、法规规定的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条件。

二、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发行方

案的议案》，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经与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报中国证监会核准

后方可实行，并最终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方案为准。

鉴于控股股东上海厚丰投资有限公司将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卢鸿毅、刘

静对相关议案回避表决，由其他

８

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具体发行方案为：

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类型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

、发行股票的方式和发行时间

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

６

个月内择机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 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３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人民币

１９１

，

１６０

，

０００

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用于归还金融机构贷款和补充公司流动资

金。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４

、发行股票的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本次发行价格最终确定为

１０．６２

元

／

股，即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交易均价的

９０％

。 如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

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权益分派、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行为，发行价格将按照相关规定进行相应调

整。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５

、发行股票的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１

，

８００

万股（含

１

，

８００

万股）。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权

益分派、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行为，本次发行数量将按照相关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６

、发行对象及其认购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共

４

名，分别为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厚丰投资有限公司、甘肃开然投资有限公司、甘

肃泰德佳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孙宝良。

根据发行对象与公司签订的《股份认购协议》，以本次发行价格计算，发行对象的认购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金额

（元）

认购股份数量（股）

１

上海厚丰投资有限公司

５３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

甘肃开然投资有限公司

５３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

甘肃泰德佳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３１

，

８６０

，

０００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

孙宝良

５３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合计

１９１

，

１６０

，

０００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权益分派、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行为，各发行对象

认购的股份数量将按照相关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７

、锁定期安排

本次发行对象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锁定期结束后，将按中国

证监会及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８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公司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本次发行完成后，为兼顾新老股东的利益，由公司新老股东共享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９

、上市地点

在锁定期满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１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同意

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鉴于控股股东上海厚丰投资有限公司将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卢鸿毅、刘

静对相关议案回避表决，由其他

８

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四、以

１０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报告

的议案》，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上海厚丰投资有限公司签订附条件生效的

＜

股份认购协议

＞

的议案》，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鉴于控股股东上海厚丰投资有限公司将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卢鸿毅、刘

静对相关议案回避表决，由其他

８

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六、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甘肃开然投资有限公司签订附条件生效的

＜

股份认购协议

＞

的议案》，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鉴于公司关联方甘肃开然投资有限公司将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卢鸿毅、

刘静对相关议案回避表决，由其他

８

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七、以

１０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甘肃泰德佳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附条

件生效的

＜

股份认购协议

＞

的议案》，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以

１０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孙宝良签订附条件生效的

＜

股份认购协议

＞

的议案》，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九、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将

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鉴于控股股东上海厚丰投资有限公司将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卢鸿毅、刘

静对相关议案回避表决，由其他

８

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十、以

１０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以

１０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修改公司章程相关

条款的议案》，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以

１０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东未来分红回报规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的

议案》，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三、 以

１０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为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上述第一至十二项议案均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现提请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９５

证券简称：

ＳＴ

皇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８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９

日以直接送达、电话、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了召开公司第五届监

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的通知。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下午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

监事

３

名，实到

３

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审议事项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监事认真审

议后，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同意

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对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的条件，公司通过对自身情况

的自查，认为公司符合现行法律、法规规定的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条件。

二、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发行方

案的议案》，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经与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报中国证监会核准

后方可实行，并最终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方案为准。

具体发行方案为：

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类型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

、发行股票的方式和发行时间

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

６

个月内择机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 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３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

本次发行计划募集资金人民币

１９１

，

１６０

，

０００

元， 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用于归还金融机构贷款

８

，

４４２

万元和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４

、发行股票的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本次发行价格最终确定为

１０．６２

元

／

股，即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交易均价的

９０％

。 如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

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权益分派、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行为，发行价格将按照相关规定进行相应调

整。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５

、发行股票的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１

，

８００

万股（含

１

，

８００

万股）。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权

益分派、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行为，本次发行数量将按照相关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６

、发行对象及其认购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共

４

名，分别为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厚丰投资有限公司、甘肃开然投资有限公司、甘

肃泰德佳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孙宝良。

根据发行对象与公司签订的《股份认购协议》，以本次发行价格计算，发行对象的认购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金额

（元）

认购股份数量（股）

５

上海厚丰投资有限公司

５３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

甘肃开然投资有限公司

５３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

甘肃泰德佳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３１

，

８６０

，

０００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

孙宝良

５３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合计

１９１

，

１６０

，

０００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权益分派、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行为，各发行对象

认购的股份数量将按照相关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７

、锁定期安排

本次发行对象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锁定期结束后，将按中国

证监会及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８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公司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本次发行完成后，由公司新老股东共享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９

、上市地点

在锁定期满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１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同意将

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将

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鉴于控股股东上海厚丰投资有限公司将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

案已于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认为上述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合法，关联交易内容及定价原则合理，符合公司

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损害社会公众股东权益。

特此公告。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股票简称：西部证券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６７３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９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主要财务信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

２０１０

年修订），现公告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主要财务信息。

提请关注事项如下：

１

、披露范围：主要包括西部证券母公司当期营业收入、当期净利润、期末净资产等数据。

２

、相关数据未经审计，且为非合并数据，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西部证券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主要财务数据表（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净资产

９

，

７０４．０５ ３

，

６４１．７６ ５０２

，

１００．４８

特此公告。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一日

证券简称：大智慧 证券代码：

601519

编号：临

2012-035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预期本期业绩情况：

1

、 业绩预告期间：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9

月

30

日。

2

、 业绩预告情况：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

2012

年

1-9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

-

1.25

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约

240%

。 具体数据将在公司

2012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

3

、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1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641.32

万元。

2

、 基本每股收益：

0.066

元（调整后）。

三、业绩变动原因：

开发投入进一步加大和证券市场较为低迷。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业绩预告仅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所得， 具体数据以公司

2012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财务数据为

准，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0

月

12

日

证券代码：

600401

证券简称：海润光伏 公告编号：临

2012-075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组件产品获得

192

小时

PID

测试认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

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自产电池组件通过了

TüV

南德意志集团国际认证检测机

构的

192

小时

PID

测试，公司成为国内首家通过

PID

此标准的光伏企业。

TüV

南德意志集团是世界领先的专业第三方认证机构， 其出具的测试报告权威性和可靠性得到业内高度认

可。 近日，

TüV

南德意志集团根据

IECEE

国际电工委员会标准，

IEC 62804 Ed. 1.0

（

82/685/NP

）系统偏压耐受测试

System Voltage Durability Test

（俗称电位诱发衰减

PID

测试

Potential Induced Degradation

），对公司组件产品进行了

PID

测试。

PID

测试是通过模拟组件在光伏发电系统中的实际应用条件，验证组件的耐系统电压性能及功率输出性

能。 公司组件性能经过

TUV

标准

96

小时的

PID

测试全部通过。 在此基础上公司组件还全部通过了

TUV

的

192

小时的

PID

测试，验证了产品的高品质和高性能，为国内首家。

公司一直以来致力于技术创新，不断寻求突破。 本次获得该项认证，将进一步提升公司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为

公司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

特此公告。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0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１６

证券简称：江淮动力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９

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９

日以书面方式发

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下午在公司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胡尔广先生主持，应出席董事

７

人，实际亲自出席董

事

６

人，独立董事徐奇云先生因故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委托独立董事马琳女士代为行使表决权。会议的召集、召开和

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讨论，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收购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明鑫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自筹资金

９

亿元收购新疆东银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东银能源”）持有的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明鑫

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交易定价以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结果为作价基础，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 审议通过公司

与东银能源签订的《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明鑫煤炭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

因东银能源与本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且东银能源董事长系本公司董事，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公司独立

董事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书，同意将本议案提交本次会议审议，并就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关联董事胡尔广先生、张

建强先生、崔卓敏女士回避了表决。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具体内容请见 《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明鑫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

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２０１２－０４０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明鑫煤炭有限责任公司审计报

告》（天职沪

ＱＪ

［

２０１２

］

Ｔ９２

号）、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

明鑫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中和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ＫＭＶ１１６４

号）、陕西中和同盛矿业权评估

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明鑫煤炭有限责任公司二号立井采矿权评估报告书》（陕同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９２

号）和《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明鑫煤炭有限责任公司混合斜井采矿权评估报告书》（陕同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９３

号）、中

航证券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请见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同意

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具体内容请见《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

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２０１２－０４１

）。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１６

证券简称：江淮动力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１

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司董事会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届次：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３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４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星期二）

１４

：

０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的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

间。

５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

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以上两种方式重复表决的，以第一

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网络投票包含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两种投票方式，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方式。

６

、会议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星期二）

７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

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表决，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

参加网络投票。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８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盐城市环城西路

２１３

号公司办公楼二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会议审议议案为：《关于收购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明鑫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及相关

文件。

三、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出席的，应持深圳证券帐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及有效身份证件

进行登记；其他自然人代表法人股东出席的，应持深圳证券帐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加

盖公章）和出席者的有效身份证件进行登记。

（

２

）自然人股东：本人出席的，应持深圳证券帐户卡、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应持深圳证

券帐户卡、自然人股东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进行登记。？？

（

３

）股东可以到公司现场登记，也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 ，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以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

登记的股东，请在参会时携带相关证件、授权委托书等原件。

２

、现场会议登记地点：江苏省盐城市环城西路

２１３

号公司办公楼五楼证券部

通讯地址：江苏省盐城市环城西路

２１３

号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邮政编码：

２２４００１

传 真：

０５１５－８８８８１８１６

３

、现场会议登记时间：现场登记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３０

—

１６

：

３０

。 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须

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１６

：

３０

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 未在规定时间内办理登记手续的，视为放弃出席现场会议资格。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１

、采用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

１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的交易时间： 即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８１６

。

（

３

）投票简称：江动投票。

（

４

）在投票当日，“江动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

５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①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②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申报价格

１．００

元，代表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申报价格

１

关于收购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明鑫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１．００

③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④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⑤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视为未参与投票。

２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１５

：

００

，结束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１５

：

００

。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办理

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进行投票。

３

、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种方式重复投

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五、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孙 晋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５

）

８８８８１９０８

联系传真：（

０５１５

）

８８８８１８１６

２

、本次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的股东请自理食宿及交通费用。

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月十二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

本单位出席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按以下权限行使股东权力。

序号 议 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收购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明鑫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附注：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授权权限以在“同意”、“反对”、“弃权”栏内打“

√

”为准，对同一项议案，不得有多项授权。

如委托人对有关议案的表决未作任何指示，则受托人可自行酌情上述议案的投票表决。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委托人签字（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法人公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注册号）：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有股份数：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１６

股票简称：江淮动力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０

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

明鑫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

公司拟自筹资金

９

亿元收购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明鑫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成交价格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该公司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为基础，经双方协商确定。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

估值和盈利风险：公司较高溢价收购资产，并且煤炭价格近期波动较大，收购标的未来盈利水平存在不确定性。

转让方已作出收购标的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的三年盈利目标承诺，如未达到承诺额，转让方将以现金补偿。

◆

矿业权延续风险：收购标的拥有的两个采矿许可证将于

２０１２

年年底到期，存在采矿许可证续期风险。 转让方已

作出承诺，若

２０１２

年年底前未能办理完毕两个采矿许可证延续手续，将回购收购标的。

◆

收购后管理和整合风险：收购后双方在管理制度、企业文化、业务经营等方面能否顺利整合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双方已就此基本达成一致，并且公司已有一定的矿业管理经验。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新疆东银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东银

能源”）签署《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明鑫煤炭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 公司拟自筹资金

９

亿元收购东银能源持有的

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明鑫煤炭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明鑫煤炭”、“标的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２

、公司与东银能源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且东银能源董事长崔卓敏女士系本公司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的规定，东银能源为公司关联法人，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３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上述交易，关联董事胡尔广先生、张建强先生、崔卓敏女士回避表

决，其余四名非关联董事全票同意。 公司独立董事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书，并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此项交

易尚须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４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交易已经东银能源股东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１

、概况

名 称：新疆东银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乌鲁木齐市高新街

２１７

号盈科广场

Ａ

座

２８

层

法定代表人：崔卓敏

注册资本：

４４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４４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 册 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６５０１０４６７６３４０４８６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有专项审批的项目除外）；能源技术的开发；投资业务；矿业技

术的咨询；劳务派遣；机电设备、建材、钢材的销售。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东银能源的股东为重庆东银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罗韶宇先生。

２

、东银能源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由重庆东银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出资设立，是专业从事煤炭开发与综合利用的能源

投资控股集团公司，主要业务为对旗下煤矿企业进行管理。

３

、东银能源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２５

，

７６９．３７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４

，

１５３．３７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

所有者权益为

７２

，

２４６．９９

万元（以上数据为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数据）。

４

、关联关系图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交易标的概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东银能源持有的明鑫煤炭

１００％

股权。 东银能源保证交易标的权属清晰，不存在被设定质押或者被

司法冻结等限制权利转让的情形。

２

、标的公司概况

名 称：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明鑫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巴里坤县博尔羌吉镇

法定代表人：何一元

注册资本：

２４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 册 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煤炭开采（限所属分支机构经营）及煤炭销售。 一般经营项目：一般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

经营；矿产品、金属材料、五金交电、机电产品、机械设备、建材的销售；矿业技术咨询与服务。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

股 东：东银能源持有明鑫煤炭

１００％

股权

历史沿革：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政府出具巴政复字［

２００３

］

８

号《对

＜

关于巴里坤县煤矿国有资产产

权转让的请示

＞

的批复》，同意将巴里坤县煤矿净资产转让给徐明海。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徐明海将所有煤矿资产的

２５％

无偿转

让给杜瑞霞。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徐明海和杜瑞霞以煤矿净资产出资成立明鑫煤炭，注册资本

４７６．６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明鑫煤

炭注册资本至

２４

，

０００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由股东徐明海、杜瑞霞共同以货币出资。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３

日，新疆东银能源有限责

任公司以

４．６８

亿元的价格收购徐明海和杜瑞霞共同持有的明鑫煤炭

１００％

股权。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２

日，东银能源以

４．６８

亿元的

价格将明鑫煤炭

１００％

股权转让给香港海盈环球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鉴于香港海盈环球投资有限公司未在约定

的付款期限内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双方同意解除原股权转让协议，并将明鑫煤炭

１００％

的股权再由香港海盈环球投资有

限公司转让回东银能源，东银能源无须支付对价。

主营业务：明鑫煤炭主要经营煤炭开采和销售，生产的煤炭品种主要为气肥煤、

１／３

焦煤，是良好的配焦用煤。 明鑫

煤炭拥有二号立井和混合斜井两个矿井，产品为原煤，近三年累计开采原煤约

１３２

万吨。 明鑫煤炭采矿用地以出让方式

取得。

具有与煤矿生产相关的资质：

证书名称 编号 发证机关 有效期限

安全生产许可证 （新）

ＭＫ

安许证字［

２０１１

］

１９２Ｙ２Ｇ１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煤矿安全监察局

２０１１．７．３－２０１４．７．３

取水许可证 取水（巴水）字［

２００８

］第

Ｇ１２

号 巴里坤县水利局

２００８．６．１０－２０１３．６．９

排放污染物许可证 巴环许字（［

２０１１

］

３

）号 巴里坤县环境保护局

２０１２．１－２０１２．１２

３

、标的公司主要会计数据

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了明鑫煤炭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财务报表，并出具了《巴里坤哈

萨克自治县明鑫煤炭有限责任公司审计报告》（天职沪

ＱＪ

［

２０１２

］

Ｔ９２

号）。

３．１

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５９

，

９３０．６４ ３７

，

４３１．３３

其中：应收帐款

７．０２ ７９．２８

预付款项

１

，

１３８．３５ ９１９．４７

存 货

２

，

４２４．８２ ６０７．７０

其他应收款

１９９．６８ １９

，

７４８．２４

固定资产

１２

，

４８６．２９ １２

，

１０３．７４

在建工程

１

，

４４０．９９ ９８２．１１

无形资产

４０

，

７６０．１３ ８４５．３６

负债总额

３４

，

８２１．９３ ５

，

２９７．４８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２５

，

１０８．７１ ３２

，

１３３．８５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７

，

３０７．５２ １４

，

２３０．１５

营业利润

４

，

０８０．７０ ６

，

７４６．０１

净 利 润

２

，

６４１．２１ ４

，

１５５．３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５９．４１ －２０

，

９９１．４５

３．２

会计指标变动情况说明

无形资产中采矿权原值是根据各期应缴纳的采矿权价款经折现后的金额入账的。 其中混合斜井原值

５

，

２７３

，

１４９．８９

元系按

２００７

年取得采矿权时备案的可利用储量测算，二号立井原值

５

，

２６６

，

３１２．９２

元系按

２００６

年取得采矿权时备案的可

利用储量测算。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采矿权价款原值

１０

，

５３９

，

４６２．８１

元，累计摊销

２

，

０８５

，

８８７．５６

元，净值

８

，

４５３

，

５７５．２５

元。

无形资产中采矿权本期增加

３９８

，

２４４

，

３００．００

元， 主要系明鑫煤炭

２０１２

年根据 《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和价款管理办法》

（财综字［

１９９９

］

７４

号）测算的混合斜井和二号立井采矿权增加资源储量需补充缴纳的采矿权价款而进行的账务处理。

矿业权价款指矿业权登记管理机关出让国家出资勘查形成的矿产地、依法收归国有的矿产地、无风险或低风险矿

产的矿业权，或者矿业权人转让未进行有偿处置的国家出资勘查形成的矿产地的矿业权，以及根据国家矿业权有偿取

得政策规定，向矿业权受让人或矿业权人收取的款项，属于矿业权人取得采矿权时的成本之一。采矿权的评估价值是在

设定的开采规模和经济技术条件条件下，对矿山未来收益经风险折现率折现后测算出的市场价值。

其他应收款期末较期初减少

１９５

，

４８５

，

５７０．６２

元，主要系明鑫煤炭本期分配利润

９

，

６７０

万元，相应冲减其他应收款中

应收母公司东银能源款项

２０

，

４９３

，

５６８．６８

元， 冲减应收受同一控制的关联方新疆能翔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款项

７６

，

２０６

，

４３１．３２

元。 根据明鑫煤炭与母公司东银能源签订的协议， 应收新疆能翔物流有限责任公司经冲减后的剩余款项

１２０

，

４６２

，

０４０．９０

元冲减其他应付款款中的采矿权价款，该部分采矿权价款由东银能源代为支付。

４

、标的公司评估情况

４．１

评估概述

根据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明鑫煤炭有限责任公

司

１００％

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中和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ＫＭＶ１１６４

号），明鑫煤炭股东全部权益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评

估价值为

９４

，

８５５．０４

万元。

结合评估目的及资产特点，本次评估选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资产基础法评估明

鑫煤炭净资产价值为

９４

，

８５５．０４

万元，收益法评估明鑫煤炭净资产价值为

９５

，

３６５．００

万元。资产基础法与收益法评估结论

差异的主要原因是资产基础法中矿业权评估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与收益法评估折现率的差异。

资产基础法中采矿权的评估另行委托陕西中和同盛矿业权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进行。评估机构认为明鑫煤炭下属矿

山满足折现现金流量法使用的前提条件和适用范围，因此陕西中和同盛矿业权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采矿权的评估采用

了折现现金流量法，并出具了《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明鑫煤炭有限责任公司二号立井采矿权评估报告书》（陕同评报字

［

２０１２

］第

０９２

号）、《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明鑫煤炭有限责任公司混合斜井采矿权评估报告书》（陕同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９３

号）。

鉴于近期煤炭市场波动较大，企业的生产经营不稳定，未来的收益存在不确定性。评估人员基于对评估结论的分析

及所使用数据的质量和数量分析的基础上，认为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更能反映目标资产的真实价值，故决定采用资产

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目标资产的最终评估结果。

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证券业务资格，陕西中和同盛矿业权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具有探矿权采矿权评估业务资

格。

４．２

评估结果汇总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流动资产

５

，

１８０．６４ ５

，

７５５．２４ ５７４．６０ １１．０９％

非流动资产

５４

，

７５０．００ １２３

，

９１０．３０ ６９

，

１６０．３０ １２６．３２％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４０．００ ４０．００

固定资产

１２

，

４８６．２９ １５

，

６２９．９７ ３

，

１４３．６８ ２５．１８％

在建工程

１

，

４４０．９９ １

，

４４０．９９

无形资产

４０

，

７６０．１３ １０６

，

７９２．５８ ６６

，

０３２．４５ １６２．００％

其中：混合斜井采矿权

１６

，

６５６．０４ ５０

，

０６１．５６ ３３

，

４０５．５２ ２００．５６％

二号立井采矿权

２３

，

９９７．８７ ５６

，

６１４．８７ ３２

，

６１７．００ １３５．９２％

资产总计

５９

，

９３０．６４ １２９

，

６６５．５４ ６９

，

７３４．９０ １１６．３６％

流动负债

３４

，

６３１．８４ ３４

，

６２０．４２ －１１．４２ －０．０３％

非流动负债

１９０．０８ １９０．０８

负债总计

３４

，

８２１．９２ ３４

，

８１０．５０ －１１．４２ －０．０３％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２５

，

１０８．７２ ９４

，

８５５．０４ ６９

，

７４６．３２ ２７７．７８％

４．３

矿业权评估情况

４．３．１

矿业权评估主要参数

矿业权评估选用参数

二号立井煤矿采矿权 混合斜井煤矿采矿权

评估方法 折现现金流量法 折现现金流量法

评估折现率

１０％ １０％

评估利用可采储量

２

，

５６３．４７

万吨

２

，

６９１．８５

万吨

开采方法 地下开采 地下开采

年产矿石量 达产后

６０

万吨 达产后

６０

万吨

矿山生产年限

３０．９３

年

３４．３２

年

产品方案 原煤（气煤、气肥煤、

１／３

焦煤、肥煤） 原煤（气煤、

１／３

焦煤、肥煤）

产品销售价格（不含税）

４１６．６４

元

／

吨

４１６．６４

元

／

吨

采矿权评估价值

５６

，

６１４．８７

万元

５０

，

０６１．５６

万元

４．３．２

矿业权评估情况说明

４．３．２．１

储量

本次二号立井和混合斜井采矿权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主要依据为陕西省煤田地质局一九四队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编制的

《新疆巴里坤县石炭窑煤矿区明鑫（煤炭有限责任公司）二号立井扩大延深勘探报告》和《新疆巴里坤县石炭窑煤矿区明

鑫（煤炭有限责任公司）混合斜井扩大延深勘探报告》。评估人员结合矿山以往地质工作资料，通过施工钻孔完成资源储

量估算工作，估算资源储量的平面范围与采矿许可证平面范围相一致。 故本次评估测算的评估基准日保有资源储量及

评估基准日评估利用资源储量是合理的。

４．３．２．２

折现表

本次矿权评估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

Ｐ－－

矿业权评估价值；

ＣＩ－－

年现金流入量；

ＣＯ－－

年现金流出量；

（

ＣＩ－ＣＯ

）

ｔ－－

年净现金流量；

ｉ－－

折现率；

ｔ－－

年序号（

ｔ＝１

，

２

，

３

，……

ｎ

）；

ｎ－－

评估计算年限。

涉及的主要参数包括：资源储量、可采储量、生产能力、矿山服务年限、固定资产投资、流动资金、总成本费用、经营

成本、矿产品销售收入、销售税金及附加、企业所得税、折现率等。 参数取值依据主要有三大类：一是技术、经济基础资

料，如地质勘查报告、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财务会计资料、审计报告等；二是有关技术规范和规程，如资源

／

储量分类

标准、矿山设计规范等；三是相关各类统计资料。本次评估中，评估人员收集了与评估对象有关的各种资料，并进行了实

地查勘。 在此前提下，分析、归纳矿山生产、技术与财务资料，确定评估方法，合理选取评估参数。

４．３．２．３

产能

本次评估产品方案设计产能为达产后

６０

万吨

／

年，达产期

２．５

年。 二号立井预计

２０１２

年实现产量约

３５

万吨、

２０１３

年实

现产量约

５０

万吨、

２０１４

年实现产量约

５５

万吨。 混合斜井预计

２０１２

年实现产量约

１６

万吨、

２０１３

年实现产量约

３０

万吨、

２０１４

年实现产量约

４５

万吨。

４．３．２．４

采矿权增值原因

增值原因主要为矿业权取得时账面成本较低，取得后提高了地质勘探程度，探明资源储量大幅增加，以及近年来炼

焦煤价格上涨较快。

采矿权账面成本入账依据为明鑫煤炭缴纳的矿业权价款，包括该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和

２００７

年取得采矿权时缴纳的采矿

权价款和

２０１２

年因生产规模及矿区范围变更后预估的新增资源量应缴纳的采矿权价款。

明鑫煤炭分别于

２００６

年和

２００７

年取得采矿权，取得矿业权后加大勘探新发现和探明了大量的资源储量。 自

２００６

年

缴纳采矿权价款至评估基准日期间，煤炭价格已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上涨。

４．４

评估增值会计处理

根据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准则之规定，本公司母公司报表系按照实际支付的价款作为长期股权投资。

５

、涉及的矿业权情况

５．１

总体概况

明鑫煤炭拥有两个采矿权，分别为二号立井煤矿采矿权和混合斜井煤矿采矿权。 矿区面积

４．６３４９

平方公里，发证机

关均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土资源厅。

证号 矿山名称

开采

矿种

生产

规模

矿区面积 有效期

是否

开采

开采

方式

Ｃ６５００００２０１１０

８１１４０１１９８１０

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明鑫

煤炭有限责任公司二号立

井采矿权

煤

６０

万吨

／

年

２．２６３３ｋｍ２

２０１２．０１．１６－

２０１２．１２．１６

是

地下

开采

Ｃ６５００００２０１０１

２１１２０１０６２９７

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明鑫

煤炭有限责任公司混合斜

井采矿权

煤

６０

万吨

／

年

２．３７１６ｋｍ２

２０１２．０１．１６－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是

地下

开采

５．２

矿业权取得及采矿权价款

明鑫煤炭二号立井采矿权和混合斜井采矿权属于国家出资探明的矿产地，按国家相关规定，需要进行采矿权价款

处置。

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土资源厅

２００６

年与明鑫煤炭签订的明鑫煤炭二号立井采矿权 （证号：

６５０００００６１２８０２

）出

让合同，二号立井采矿权应缴纳的采矿权价款为

６０７．８３

万元（包含采矿权评估费

１０

万元），对应的资源储量为

３８７．７５

万

吨；截止评估基准日，二号立井采矿权已缴纳采矿权价款

５１９．４４

万元，未缴纳的价款为

８８．３９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因生产规模及

矿区范围变更，变更后资源量为

４０７４．９０

万吨。 需对矿区范围内国家出资探明资源量中未处置价款部分的资源量进行价

款处置，明鑫煤炭根据当地类似煤矿价款处置情况，预估二号立井采矿权价款为

２３

，

５４９．１０

万元。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２９

日，由北京经纬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评估，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土资源厅确认的混合斜井采矿权价款

为

６４９．０６

万元，对应资源量为

５９０．２

万吨。截止评估基准日，采矿权人已缴纳的采矿权价款为

４９５

万元，尚未缴纳的采矿权

价款为

１５４．０６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因生产规模及矿区范围变更，变更后资源量为

４

，

４９１．１０

万吨。需对矿区范围内国家出资探明

资源量中未处置价款部分的资源量进行价款处置，明鑫煤炭根据当地类似煤矿价款处置情况，预估混合斜井采矿权价

款为

１６

，

２７５．３３

万元。

５．３

采矿权价款的缴纳及采矿许可证的续期

预估的矿业权价款中明鑫煤炭承担的部分为

２７

，

７７８．２２

万元，该部分款项已进行挂账处理，审计机构对此事项也予

以审计确认。 目前矿业权价款处置工作正在进行之中，采矿权价款首期支付款为总价款的

２０％

，全部价款在

６

年内缴清。

根据公司与东银能源签署的 《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明鑫煤炭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 如实际缴纳价款超过

２７

，

７７８．２２

万元，超出部分由东银能源承担，如低于

２７

，

７７８．２２

万元，东银能源放弃对差额款项的追偿。

明鑫煤炭正在办理采矿许可证延续手续，已取得除采矿权出让合同以外的如《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环境影响评价

报告书》、《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方案》等要件及批复，并通过所在县、地区的国土部门审核，报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审批。

５．４

采矿许可证未能延续的处理措施

根据公司与东银能源签署的 《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明鑫煤炭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 若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前，明鑫煤炭混合斜井采矿许可证和二号立井采矿许可证延续登记为长期采矿许可证手续未能办理完毕，东银能源承

诺将回购明鑫煤炭

１００％

股权，回购价格为公司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加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

５．５

二号立井采矿权

５．５．１

基本情况

二号立井位于巴里坤石炭窑煤田的东部，行政区划属巴里坤县博尔羌吉镇管辖。 东南距巴里坤县城

９３ｋｍ

，距哈密

市

２３０ ｋｍ

。 巴里坤县城至博尔羌吉镇的二级柏油公路经煤矿通过，交通较为方便。 二号立井矿区面积

２．２６３３

平方公里，

开采标高

１

，

４６８

米至

１

，

０００

米，主要通过立井方式进行开拓，矿山采用综合机械化放顶煤开采工艺。

二号立井的各可采煤层均为低硫

～

中硫、特低磷

～

低磷、低灰

～

中灰、高热值

～

特高热值的良好配焦用煤，质量好的煤

种可直接作为炼焦用煤。 煤的种类主要包括气煤（

４５ＱＭ

）、气肥煤（

４６ＱＦ

）、

１／３

焦煤（

ＪＭ

）和肥煤（

３６ＦＭ

）。 煤层

１３５０ｍ

水平

以上主要为

１／３ＪＭ

，

１３５０ｍ

水平以下主要为

３６ＦＭ

。

５．５．２

历史权属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政府出具巴政复字［

２００３

］

８

号《对

＜

关于巴里坤县煤矿国有资产产权转让的

请示

＞

的批复》，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财政局出具巴财字（

２００３

）

１３８

号《关于巴里坤县煤矿国有资产产

权转让批复》，同意将巴里坤县煤矿净资产转让给徐明海。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徐明海与杜瑞霞签订《协议书》，徐明海将原巴

里坤县煤矿

２５％

的净资产转让给杜瑞霞。 同月，徐明海、杜瑞霞以原巴里坤县煤矿的净资产出资设立明鑫煤炭。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明鑫煤炭获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土资源厅颁发的采矿权许可证，证号：

６５０００００６１２８０２

，生产规模

９

万吨

／

年，有

效期限：

６

年，自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开采深度

１４６８－１３５０

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因矿区范围及生产规模变更，矿业权人向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土资源厅申请换发采矿许可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土资源厅颁发了临时采矿许可证，证号：

Ｃ６５００００２０１１０８１１４０１１９８１０

，生产规模

６０

万吨

／

年，有效期限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５．５．３

资源储量及评审备案情况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已出具新国土资储备字［

２００９

］

１９８

号《关于

＜

新疆巴里坤县石炭窑矿区明鑫（煤炭有

限责任公司）二号立井扩大延伸勘探报告

＞

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截止储量核实基准日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３１

日，二号立

井矿区全区（开采标高

１６００－１０００

米）煤炭（气煤、气肥煤、

１／３

焦煤、肥煤）保有资源储量总量

４

，

２６７．９

万吨，其中探明的经

济基础储量（

１２１ｂ

）

２

，

３７８．９

万吨，控制的经济基础储量（

１２２ｂ

）

７８．９

万吨，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

３３３

）

１

，

８１０．１

万吨。

经测算，储量核实基准日（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３１

日）二号立井采矿许可证范围内（开采标高

１４６８－１０００

米）保有资源储量

４０７４．９０

万吨，其中探明的经济基础储量（

１２１ｂ

）

２３７８．９

万吨，控制的经济基础储量（

１２２ｂ

）

７８．９

万吨，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

量（

３３３

）

１６１７．１０

万吨。

截止评估基准日二号立井采矿许可证范围内（开采标高

１４６８－１０００

米）保有资源储量

３９７４．６１

万吨。 其中探明的经济

基础储量（

１２１ｂ

）

２２８２．９２

万吨，控制的经济基础储量（

１２２ｂ

）

７４．５９

万吨，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

３３３

）

１６１７．１０

万吨。

５．５．４

生产规模

现矿山为正常生产矿山，二号立井采矿许可证证载生产规模为

６０

万吨

／

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煤炭

工业管理局向矿业权人核发煤炭生产许可证，核定生产能力为

６０

万吨

／

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

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煤炭工业

管理局出具 《关于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明鑫煤炭有限责任公司二号立井生产能力核定的批复》（新煤行管发〔

２０１２

〕

２１５

号）核定矿山生产能力为

６０

万吨

／

年。明鑫煤炭二号立井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０

年生产原煤

３３．４０

万吨，

２０１１

年生产原煤

２５．２０

万

吨，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生产原煤

１５．６７

万吨。

５．５．５

相关资质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从事原煤开采应当取得采矿许可证、煤炭生产许可证等相关行政许可证照。二号立井取

得的与煤炭生产经营的资质证书主要有：

证书名称 编号 生产能力 发证机关 有效期限

采矿许可证

Ｃ６５００００２０１１０８１１４０１１９８

１０

６０

万吨

／

年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土

资源厅

２０１２．１．１６－２０１２．１２．１６

煤炭生产许可证

２０６５２２０１０４３１ ６０

万吨

／

年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煤炭

工业管理局

２０１２．８．２４－２０５２．１．２８

安全生产许可证

（新）

ＭＫ

安许证字［

２０１０

］

５０６Ｇ１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煤矿

安全监察局

２０１０．１．１８－２０１３．１．１８

矿长资格证

ＭＫ６５００００７３７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煤炭

工业管理局

２０１２．３．３０

发证

矿长安全资格证

１２０６５０１０００１２２２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煤炭

工业管理局

２０１２．３．３０－２０１５．３．２９

５．６

混合斜井采矿权

５．６．１

基本情况

混合斜井位于巴里坤石炭窑煤田的东部，行政区划属巴里坤县的博尔羌吉镇管辖。 东南距巴里坤县城

９３ｋｍ

，距哈

密

２３０ｋｍ

。巴里坤县城至博尔羌吉镇的二级柏油公路经煤矿通过，交通较为方便。混合斜井矿区面积

２．３７１６

平方公里，开

采深度由

１

，

５６２

米至

１

，

０００

米标高。矿山布置四个井筒，分别为主立井、副斜井、回风立井及行人井，采用伪倾斜柔性掩护

支架采煤法、正台阶采煤法。

井田的主要煤层的煤质为低硫分

～

中低硫份、特低磷

～

低磷、低灰

～

中低灰、高热

－

特高热值的良好配焦用煤，质量好

的煤种可直接作为炼焦用煤，煤的各项指标均可满足动力用煤和民用煤的需要。 煤的种类主要包括气煤（

ＱＭ４５

），

１／３

焦

煤（

１／３ＪＭ３５

）和

３６

号肥煤（

３６ＦＭ

）。

１４５０ｍ

水平以上主要为

４５ＱＭ

；

１３５０ｍ～１４５０ｍ

水平之间主要为

１／３ＪＭ～３６ＦＭ

；

１３５０ｍ

水平

以下为

３６ＦＭ

。

５．６．２

历史权属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政府出具巴政复字［

２００３

］

８

号《对

＜

关于巴里坤县煤矿国有资产产权转让的

请示

＞

的批复》，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财政局出具巴财字（

２００３

）

１３８

号《关于巴里坤县煤矿国有资产产

权转让批复》，同意将巴里坤县煤矿净资产转让给徐明海。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徐明海与杜瑞霞签订《协议书》，徐明海将原巴里

坤县煤矿

２５％

的净资产转让给杜瑞霞。 同月，徐明海、杜瑞霞以原巴里坤县煤矿的净资产出资设立明鑫煤炭。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明鑫煤炭获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土资源厅颁发的混合斜井采矿权许可证，证号：

６５０００００７２０４９６

，生产规模

９

万吨

／

年，有效期限：

１０

年，自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开采深度

１５６２

米至

１４５０

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因矿区开采标高及生产规模变

更，矿业权人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土资源厅申请换发采矿许可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土资源厅颁发了临时采矿许

可证，证号：

Ｃ６５００００２０１０１２１１２０１０６２９７

，生产规模

６０

万吨

／

年，有效期限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５．６．３

资源储量及评审备案情况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已出具新国土资储备字［

２００９

］

１９９

号《关于

＜

新疆巴里坤县石炭窑矿区明鑫（煤炭有限

责任公司）混合斜井扩大延伸勘探报告

＞

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截止储量核实基准日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３１

日，混合斜井矿

区开采标高

１０００－１５６２

米内煤炭（气煤、

１／３

焦煤、肥煤）保有资源储量总量

４

，

４９１．１

万吨，其中探明的经济基础储量（

１２１ｂ

）

２

，

４６４．６

万吨，控制的经济基础储量（

１２２ｂ

）

９４．６

万吨，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

３３３

）

１

，

９３１．９

万吨。

截止评估基准日混合斜井采矿许可证范围内保有资源储量

４４５７．４９

万吨， 其中探明的经济基础储量（

１２１ｂ

）

２４３０．９９

万吨，控制的经济基础储量（

１２２ｂ

）

９４．６０

万吨，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

３３３

）

１９３１．９０

万吨。

５．６．４

生产规模

现矿山为正常生产矿山，混合斜井采矿许可证证载生产规模为

６０

万吨

／

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

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煤炭

工业管理局出具《关于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明鑫煤炭有限责任公司混合斜井生产能力核定的批复》（新煤行管发〔

２０１２

〕

２１４

号） 核定矿山生产能力为

６０

万吨

／

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７

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煤炭工业管理局核发了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

明鑫煤炭有限责任公司混合斜井

６０．０

万吨

／

年的煤炭生产许可证，有效期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７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１

日。 混合斜井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０

年生产原煤

９．３９

万吨，

２０１１

年生产原煤

１０．１

万吨，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生产原煤

６．７６

万吨。

５．６．５

相关资质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从事原煤开采应当取得采矿许可证、煤炭生产许可证等相关行政许可证照。明鑫混合斜

井取得的与煤炭生产经营的资质证书主要有：

证书名称 编号 生产能力 发证机关 有效期限

采矿许可证

Ｃ６５００００２０１０１２１１２０１０６

２９７

６０

万吨

／

年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土

资源厅

２０１２．１．１６－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煤炭生产许可证

２０６５２２０１０３０５ ６０

万吨

／

年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煤炭

工业管理局

２０１２．９．７－２０１６．２．２１

安全生产许可证

（新）

ＭＫ

安许证字［

２０１１

］

３９２Ｙ２Ｇ１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煤矿

安全监察局

２０１１．１１．１２－２０１４．１１．１２

矿长资格证

ＭＫ６５００００６４２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煤炭

工业管理局

２０１１．４．２０

发证

矿长安全资格证

１１０６５０１０００１０７７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煤炭

工业管理局

２０１１．４．２０－２０１４．４．１９

５．７

风险因素

估值风险：本次评估是建立在各种假设基础之上，并且评估方法有其适用的前提，一旦实际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则

可能导致购买资产评估值与实际值产生差异。

盈利风险：如果宏观经济、市场环境及行业政策等方面出现重大不利变化，或者出现自然灾害、人为因素或其他不

可控的因素影响，则可能导致明鑫煤炭无法保持目前的盈利水平。矿产资源价格波动受宏观经济和市场影响较大，矿产

资源未来产品价格的波动给收益带来不确定性，明鑫煤炭未来盈利存在风险。

政策风险：如果国家政策调整，包括但不限于矿产资源税的调整、资源补偿费的变化等，或者国家政策的变动影响

矿产资源的价格变动，将对明鑫煤炭的经营产生影响。

矿业权延续风险：目前明鑫煤炭拥有的采矿许可证有效期到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存在矿业权延续的风险。

收购后管理和整合风险：本次交易完成后明鑫煤炭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双方需在管理制度、企业文化、业务

经营等方面进行融合。 公司与明鑫煤炭之间能否顺利实现整合具有不确定性。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的定价政策为以公允的资产评估价值为基础，由交易双方公平协商确定最终成交价格。

本次交易定价的依据为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和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ＫＭＶ１１６４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中的评

估结果。 本次交易定价

９

亿元，低于明鑫煤炭净资产评估值

９４

，

８５５．０４

万元，董事会认为交易定价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

其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１

、成交金额：本次股权转让以合同股权于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资产评估价值为基础（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出具的中和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ＫＭＶ１１６４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经双方协商一致，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为

９

亿

元。

２

、支付方式：自受让方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

１０

日内，受让方支付

３

亿元股权转让款给转让方；自本合同约定的股权

交割日后

６

个月内，受让方支付剩余的

６

亿元股权转让款给转让方。

３

、股权交割：双方同意在本合同生效后，共同敦促并配合明鑫煤炭及时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变更登记手续。股

权交割日为合同股权转让所涉及的工商变更登记或备案完成日。

４

、过渡期安排：自评估基准日起至股权交割日为过渡期，过渡期内明鑫煤炭产生的盈利，由受让方享有；如在此期

间明鑫煤炭产生亏损，由转让方承担，并在股权转让款中扣减相应金额。

５

、转让方承诺：

５．１

若评估基准日后明鑫煤炭混合斜井采矿权和二号立井采矿权最终应交采矿权价款总额高于

２７

，

７７８．２２

万元，转

让方承诺超出部分由转让方单方承担；若评估基准日后明鑫煤炭混合斜井采矿权和二号立井采矿权最终应交采矿权价

款总额低于

２７

，

７７８．２２

万元，转让方承诺放弃要求受让方支付该差异金额的权利，视为股权转让时的让渡，不再追偿该

部分金额。

５．２

若明鑫煤炭

２０１３

年实现的净利润低于

８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４

年实现的净利润低于

９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５

年实现的净利润低于

９０００

万元，转让方承诺以现金补足利润差额，并在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

３０

日内一次性支付给明鑫煤炭。

５．３

若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 明鑫煤炭混合斜井采矿许可证和二号立井采矿许可证延续登记为长期采矿许可证手

续未能办理完毕，转让方承诺将以受让方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加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价格回购合同股权。

６

、合同生效条件：经双方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签章并加盖公章；经受让方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转让

方已履行其内部审批手续，批准本合同。 本合同生效日为前述条件全部成就之日。

７

、合同有效期：本合同签订后

１２

个月内未能达到合同生效条件的批准，本合同自动解除；合同生效后

２

个月内未能

完成合同股权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受让方有权解除本合同。本合同解除后，转让方应在

１０

日内退还受让方支付的股权

转让款本息，利息按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收。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１

、公司拟自筹资金支付上述股权转让款，收购完成后明鑫煤炭将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目前公司已就明鑫煤炭股

权转让后的管理、人员等方面的整合基本达成一致。

２

、东银能源就明鑫煤炭股权转让涉及的采矿权价款处置、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盈利水平、采矿许可证延续登记等事项向公

司作出承诺，具体内容请见“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３

、同业竞争的解决方案：公司承诺，自本次交易完成后五年内，全部解决与实际控制人的同业竞争。 证券监管部门

有规定要求时，按其要求办理。

七、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目前主要从事单多缸柴油机、汽油机及终端产品的制造和销售业务，机械制造业务的盈利能力较低。购买明鑫

煤炭

１００％

股权，可以丰富公司的矿产资源储量，扩大矿业经营规模，调整优化公司业务结构，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和可持

续发展能力。

公司进一步拓展煤炭生产和销售业务，一方面可使公司获得新的业务增长点，另一方面，煤炭资源储量增加可以增

强公司的抗风险能力。

本次收购完成将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明鑫煤炭当期损益将按会计准则的规定合并。 明鑫煤炭经营业

绩如能达到预期，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都将带来积极影响。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２０１２

年初至披露日，公司未与东银能源发生过关联交易。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１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在本次会议前向独立董事提供了 《关于收购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明鑫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及相关材料，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态度，对此议案所涉及的事项向公司有关部门

和人员进行了询问和了解后，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

２

、独立意见

公司聘请的评估机构具有证券和矿业权评估资质，评估机构的选聘程序合规，评估机构具有充分的独立性。明鑫煤

炭股权价值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矿业权评估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评估方法和评估参数适当，评估假设前提和评

估结果合理。

本议案以及签订的交易合同，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同内容公平，交易资产权属清晰。 交易定

价以明鑫煤炭股东全部权益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评估值为基础，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

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本次交易遵循了一般商业原则，符合公司利益，。

关联董事在表决过程中依法进行了回避，也未代理非关联董事行使表决权。 关联董事回避后，参会的

４

名非关联董

事对此议案进行了表决。 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十、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本独立财务顾问参照《公司法》、《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

定，并通过尽职调查对江淮动力的信息披露文件进行审慎核查后认为：

江淮动力本次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次交易有利于江淮动力扩大业务规模，提升经营实力，增强持续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十一、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书；

３

、公司独立董事专项意见；

４

、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明鑫煤炭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

５

、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明鑫煤炭有限责任公司审计报告》（天职沪

ＱＪ

［

２０１２

］

Ｔ９２

号）；

６

、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明鑫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中和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ＫＭＶ１１６４

号）；

７

、陕西中和同盛矿业权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明鑫煤炭有限责任公司二号立井采矿权评

估报告书》（陕同评报字 ［

２０１２

］第

０９２

号）、《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明鑫煤炭有限责任公司混合斜井采矿权评估报告书》

（陕同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９３

号）；

８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月十二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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